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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友晨律师事务所 

“一泓清水入黄河”曲沃县浍河沿岸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专项债券项目之 

法律意见书 

[2025]友律意字第 0704-1 号 

致：临汾市生态环境局曲沃分局 

山西友晨律师事务所接受临汾市生态环境局曲沃分局（以下简称

“委托方”）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作为“一泓清水入黄河”曲沃县浍

河沿岸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债券项目的法律顾问，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 

第一部分  引言 

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依据 

本所律师依据以下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 

3、《政府投资条例》； 

4、《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 

5、《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

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 号）； 

6、《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43号）； 

7、《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

[2020]36 号； 

8、《山西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前期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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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晋财债[2020]74号)； 

9、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

的通知（晋财债[2021]38 号）； 

10、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加强政府专项债券项目支持工作的若干意

见》（晋财债[2021]52 号）； 

1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意

见》（国办发〔2024〕52号）； 

12、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5 年

专项债券项目谋划储备工作的通知》（晋发改投资发〔2024〕276 号）； 

13、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 

二、声明事项 

1、本所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现行有

效的中国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本所不对有关法律、

法规或规范性文件的变化或调整作出任何预测，亦不会据此出具任何

意见或建议。 

2、本所仅就与本次专项债券项目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专项债券项目情况及资金平衡方案、财务评价

(评估)报告中某些数据或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内容的

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暗示性的评价、意见和保证。对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的涉及行政或专业机构审核的事项，以该相关机

构出具的批复、报告、证书或备案等文件为准。 

3、本所对本法律意见书所涉及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判断，最终依赖

于委托方向本所提供的文件、资料及所作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

性、准确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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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委托方已作出承诺，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所有资料，包括但不限

于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均为真实、完整、有效。 

5、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专项债券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

他任何目的。本法律意见书应该被作为一个整体理解，不应被单独摘引

适用，未经书面同意，不得为其他任何第三方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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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文 

基于上述声明、推定和本所已获悉的事实和文件的判断，本所律师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仅就委托方

本次专项债券发行事宜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项目主体 

“一泓清水入黄河”曲沃县浍河沿岸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实施

主体为临汾市生态环境局曲沃分局。 

1、临汾市生态环境局曲沃分局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证

载信息如下：  

机构名称 临汾市生态环境局曲沃分局 

统一信用代码 11140900MB1537192Q 

机构性质 机关 

机构地址 曲沃县花苑小区口 

负责人 吴建军 

赋码机关 中共曲沃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2、经查询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数据服务中心，临汾市

生态环境局曲沃分局状态正常；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临汾市生

态环境局曲沃分局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经查询信用中国网站，

临汾市生态环境局曲沃分局无失信惩戒信息。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临汾市生态环境局曲沃分局是依法设立并合

法存续的机关法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可以作为“一泓清水入黄河”

曲沃县浍河沿岸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的实施主体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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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一泓清水入黄河”曲沃县浍河沿岸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建设

地址：曲沃县乐昌镇、北董乡、史村镇，建设内容包括浍河及黑河沿线

3km 范围内涉及的 29 个村庄生活污水处理站工程及配套污水管网工程。

污水处理站共六座，包括污水处理构建筑物、设备安装、公共及辅助用

房、变配电等附属设施工程，其中建设污水收集池 1 座，共计 300m³，

建设一体化泵站 9 套；污水管网工程包括污水主管网工程、支管网工

程、接户管、检查井等配套工程，共铺设管网 180020 米，其中 DN300

共 56286米，DN400共 84338米，铺设出户支管共计 39396 米。 

 (二)项目审批情况 

1、2023 年 11 月 16 日，项目取得了曲沃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关于“一泓清水入黄河”曲沃县浍河沿岸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曲行政审批〔2023〕124 号），批复内容如下： 

（1）项目名称：“一泓清水入黄河”曲沃县浍河沿岸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项目； 

（2）项目代码：2308-141021-89-01-281439； 

（3）建设地址：曲沃县乐昌镇、北董乡、史村镇； 

（4）建设性质；新建； 

（5）建设规模及内容：建设内容包括浍河及黑河沿线 3km 范围内

涉及的 29 个村庄生活污水处理站工程及配套污水管网工程。污水处理

站共六座，包括污水处理构建筑物、设备安装、公共及辅助用房、变配

电等附属设施工程，其中建设污水收集池 1 座，共计 300m³，建设一体

化泵站 9 套；污水管网工程包括污水主管网工程、支管网工程、接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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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检查井等配套工程，共铺设管网 179689 米，其中 DN300 共 56139

米，DN400 共 84200米，铺设出户支管共计 39350 米； 

（6）估算总投资及资金来源：估算总投资 22613.61 万元。资金来

源为除申请上级资金外，其余由县政府多渠道筹措。 

2、2023 年 12月 28日，项目取得《曲沃县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

评估备案意见》（曲稳评备〔2023〕38 号），评估显示，当前项目风险

等级为低风险，现同意予以备案。 

3、2024 年 2 月 28日，取得曲沃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关于“一

泓清水入黄河”曲沃县浍河沿岸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的批复》（曲行政审批〔2024〕19 号），经研究，原则同意经技术审

查后修改编制的《报告表》。 

4、2024 年 8 月 29 日，取得曲沃县自然资源局核发的《建设项目

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141021202400004 号）。 

基

本

情

况 

项目名称 
“一泓清水入黄河”曲沃县浍河沿岸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项目 

项目代码 2308-141021-89-01-281439 

建设单位名称 临汾市生态环境局曲沃分局 

项目建设依据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一泓清水

入黄河”工程方案》(晋政办发[2023]14

号)和(曲财经办函[2023]11号) 

项目拟选位置 
曲沃县北董下郇村、北属寺村、李野村(乡

农场)、东周村、北林交村、史村镇卫村。 

拟用地面积 

（含各地类明细） 
0.5246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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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建设规模 
新建 6 座污水处理站，总处理规模 1400m

³/d 

5、2024 年 11月 11日，项目取得曲沃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关

于“一泓清水入黄河”曲沃县浍河沿岸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初步设计

的批复》（曲行政审批〔2024〕81 号），批复内容如下： 

（1）项目名称：“一泓清水入黄河”曲沃县浍河沿岸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项目； 

（2）项目代码：2308-141021-89-01-281439； 

（3）原则同意经审查后修改编制的该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 

（4）建设地址：曲沃县乐昌镇、北董乡、史村镇； 

（5）建设规模及内容：建设内容包括浍河及黑河沿线 3km 范围内

涉及的 29 个村庄生活污水处理站工程及配套污水管网工程。污水处理

站共六座，包括污水处理构建筑物、设备安装公共及辅助用房、变配电

等附属设施工程，其中建设污水收集池 1 座，共计 300m³，建设一体化

泵站 9 套；污水管网工程包括污水主管网工程、支管网工程、接户管、

检查井等配套工程共铺设管网 180020 米，其中 DN300 共 56286 米，

DN400 共 84338米，铺设出户支管共计 39396 米； 

（6）概算总投资及资金来源：概算总投资 22085.31 万元。资金来

源除申请上级资金外，其余由县政府多渠道筹措。 

 (三)项目建设进度情况 

依据《2025 年“一泓清水入黄河”曲沃县浍河沿岸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专项债券项目情况及资金平衡方案》，本项目于 2024年 11月开工，

预计 2025 年 12月完工，目前正在对盈村、卫村、李野、南董、东周、

东闫、西闫、北董村、裴南村、薛庄村、山底村、安鹄村、交里村进行



山西友晨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8 

开挖、管道铺设、回填等工作。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一泓清水入黄河”曲沃县浍河沿岸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项目，项目已经完成立项，取得选址意见、初设批复等手续，

符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要求。关于符合开工建设条件的

相关手续需项目主体进一步提供。 

三、项目资金筹措 

依据《2025 年“一泓清水入黄河”曲沃县浍河沿岸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专项债券项目情况及资金平衡方案》，本项目所需资金为

22,085.31 万元，资金来源为： 

（1）申请财政资金及专项资金 6,485.31 万元，目前已到位

5,941.00 万元，其中：生态环境领域“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环保工

程项目资金 2,327.00 万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奖补资金

2,500.00 万元，财政资金 1,114.00 万元； 

（2）申请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15,600.00万元，其中：本批次

拟申请发行 1,550.00 万元，以后批次拟申请发行 14,050.00 万元。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一泓清水入黄河”曲沃县浍河沿岸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项目资金来源已做合理安排，资金筹措方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四、项目对应专项债券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依据《关于对 2025年“一泓清水入黄河”曲沃县浍河沿岸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专项债券项目情况及资金平衡方案的财务评估报告》，中祥

会计师事务所（山西）有限公司认为： 

本项目以污水处理收入、中水回用收入及财政补贴收入作为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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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息基础，通过对《2025 年“一泓清水入黄河”曲沃县浍河沿岸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专项债券项目情况及资金平衡方案》中的资金收支数据

进行分析测算，“一泓清水入黄河”曲沃县浍河沿岸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项目的本息覆盖率可达到 1.20 倍，能够满足资金筹措充足性的要求。 

在债券存续期内，项目建成后有持续稳定的收入可以支付后期债

券存续期间的利息支出及到期的本金偿还支出。期末项目累计净现金

结余为 4,653.87 万元，本项目资金稳定性总体上可以得到保证。 

中祥会计师事务所（山西）有限公司总体评价认为：“一泓清水入

黄河”曲沃县浍河沿岸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通过申请发行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能以相较银行贷款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部分资金筹措。

同时项目建成后的运营收入为项目提供了充足、稳定的现金流收入，充

分满足专项债券发行还本付息的要求，能够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一泓清水入黄河”曲沃县浍河沿岸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项目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能够保障偿还债券本

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五、项目对应专项债券的中介服务机构 

(一)会计师事务所 

中祥会计师事务所（山西）有限公司持有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

管理委员会于 2023 年 12 月 1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40100764697434J)；山西省财政厅于 2024 年 1月 29日核发

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执业证书编号：14010236)。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中祥会计师事务所（山西）有限公司具有从

业资质，其出具的专项评估报告具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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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律师事务所 

山西友晨律师事务所对项目法律要素的合法合规性进行法律评估

并出具法律意见。山西友晨律师事务所系山西省司法厅核准设立的律

师事务所，现持有山西省司法厅于 2016 年 6 月 1 日核发的《律师事务

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140000MD00464286)。 

本所律师认为，山西友晨律师事务所具有从业资格，出具的法律意

见书具有法律效力。 

六、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临汾市生态环境局曲沃分局是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机关法人，

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可以作为“一泓清水入黄河”曲沃县浍河沿岸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项目的实施主体。 

“一泓清水入黄河”曲沃县浍河沿岸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属于

公益性项目，项目已经取得的审批手续合法有效，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

资金来源，能够保障偿还债券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

衡。 

为专项债券项目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一泓清水入黄河”曲沃县浍河沿岸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债券

项目符合立项要求。但由于专项债券期限较长，可能存在政策、市场等

因素影响相关收入，从而影响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风险。 

本法律意见书自加盖本所公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本法律意

见书正本一式六份，本所留存一份，其余五份供项目对应专项债券发行

之目的使用。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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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山西友晨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13 

附件二：经办律师执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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